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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彙整之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1份

，作為執行內部審核之參據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學校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6年1月6日主會財字第1061500004

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近來立法委員、社會福利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等外界對於

經費核銷問題極為關注，為避免屢遭反映均係會計人員所

致，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請確實依政府所訂共同性規範

，朝簡化行政方式辦理。另行政院主計總處經蒐整外界較

為關注之議題以及機關常見問題等，整理成經費結報常見

疑義問答集，請作為執行內部審核之參據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民政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地政局（會

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消防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

政府財政稅務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文化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

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水利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（會計室）、臺

南市政府交通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經

濟發展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勞工局（會計

室）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

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新營區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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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鹽水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白河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

臺南市柳營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後壁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東山區公

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麻豆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下營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

臺南市六甲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官田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大內區公

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佳里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學甲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

臺南市西港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七股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將軍區公

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北門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新化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

臺南市善化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新市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安定區公

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山上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玉井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

臺南市楠西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南化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左鎮區公

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仁德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歸仁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

臺南市關廟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龍崎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永康區公

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東區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南區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

臺南市北區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安南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安平區公

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中西區公所（會計室）、臺南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、

臺南市政府資訊中心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主計處（會計科）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主計處（公務預算科）(含

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主計處（基金預算科）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主計處（決算科

）(含附件) 2017-01-11
08:55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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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絡 人：呂政哲　(02)238039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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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主計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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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5RM04464_1_0616010395255.doc)

主旨：檢送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1份，請查照說明辦理，並

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近來立法委員、社會福利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等外界對於

經費核銷問題極為關注，為避免屢遭反映均係會計人員所

致，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請確實依政府所訂共同性規範

，朝簡化行政方式辦理。本總處經蒐整外界較為關注之議

題以及機關常見問題等，整理成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

，請作為執行內部審核之參據。

正本：各一級會計機構
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室(含附件) 2017-01-09
08:21: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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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 

Q1：會計人員審核案件退件有無次數限制？ 

A1：會計人員辦理審核業務，倘發現原始憑證不符會計法等相關規

定，應將所有錯誤、疏漏一併告知被審核單位。每一案件會計部

門退件以一次為原則，不宜重複退件，但原退件事由未獲更（補）

正者不在此限，並應妥為說明清楚。（行政院主計總處 96 年 2 月 1 日

處會三字第 0960000691 號函） 

Q2：收據、發票是否應加蓋負責人印章？ 

A2：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僅規範取得公司或店家所開立之發票或收

據應記載營業人名稱、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等事項，並未要求需加

蓋負責人私章，亦未要求應提供負責人資料。 

Q3：使用電子登機證搭機，是否一定要取得航空公司開立之實體登機

證或搭機證明，始得報支出差旅費？ 

A3：各機關機票款項報支，因現行航空公司作業多已電子化，使用電

子登機證者，得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3 點及第 21 點規定，

以網路下載列印電子登機證紙本並簽名後辦理報支。（行政院主計

總處 105 年 10 月 28 日主會財字第 1051500287 號書函） 

Q4：外籍人士是否須檢附登機證報支機票款？ 

A4：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係規範我國公務人員出國差旅費報支規

定，各機關邀請外籍人士來臺並非該要點規範對象，外籍人士抵

臺已有搭機事實，無須依該要點規定檢附登機證。（行政院主計總

處 105 年 10 月 28 日主會財字第 1051500287 號書函） 

Q5：報支便當費是否要檢附會議簽到單或會議紀錄？ 

A5: 開會食用便當者之名單、開會通知等，已簡化可免再併入作為結

報之原始憑證。現如仍有要求，並非共同性規範之規定，爰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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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就其必要性適時檢討妥處。（行政院主計總處 89 年 8 月 29 日台 89

處會三字第 13494 號函） 

Q6：印刷費是否要檢附樣張？ 

A6: 印刷費之報支無須檢附樣張或樣本。現如仍有要求，並非共同性

規範之規定，爰機關宜就其必要性適時檢討妥處。（行政院主計總

處 89年 8月 29日台 89處會三字第 13494號函） 

Q7：國外採購或參加國外研討會取得之憑證，是否一定要載明

〝invoice〞或〝receipt〞始得報支？ 

A7：國外出具之支出憑證，如有不能完全符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

規定者，得依其慣例提出相關憑證，並由經手人簽名，尚無須加

註〝invoice〞或〝receipt〞字樣。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20 點） 

Q8：透過網路向國外採購財物，是否一定要取得外國廠商實體開立之

憑證？ 

A8：各機關向國外採購財物於網路完成交易，若無法取得國外廠商出

具之支出憑證，得以獲有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

證，並由經手人簽名，作為報支之憑證。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

3、21 點） 

Q9：取據營業人提供之電子發票辦理報支時，為利日後模糊時之查

考，是否要求再影印併同辦理？ 

A9：取據電子發票辦理報支時，經手人應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

註記發票字軌號碼，日後倘發生模糊，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

服務平台查詢，免再影印電子發票。（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 年 2 月 18

日主會財字第 1030500096A 號函） 

Q10：機關以匯款支付出席費或講座鐘點費給專家學者，是否一定要

取得受款人簽領之收據辦理結報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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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0：機關委託金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（構）以匯款、轉帳或

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支付非屬採購案款項，如其出具之簽收或

證明文件連同機關留存受款人其他相關資料，符合收據應記載事

項，得以該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，免再取得收據。（政

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4 點） 

Q11：機關以匯款發放相關津貼或補償金給民眾，是否一定要取得民

眾簽領之收據？ 

A11：機關匯款發放相關津貼或補償金給民眾，因屬支付非採購案款

項，如金融機構或政府公款支付機關（構）出具之簽收或證明文

件連同機關留存受款人其他相關資料，符合收據應記載事項，得

以該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，免再取得收據。（政府支出憑

證處理要點第 4 點） 

Q12：差旅費發票漏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，是否一定要由原開立發

票廠商補正？ 

A12：機關同仁出差住宿取具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，漏未載明買受機

關名稱或統一編號，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6 點規定，應由

原開立發票廠商補正，如出差同仁評估補正不符成本效益者，可

依同點規定於發票註明並簽名之方式處理。 

Q13：未及於年度關帳前辦理經費結報，得否報支？ 

A13：對於已逾年度之經費結報案件，倘業務單位已確認機關應給付

（例如同仁奉派出差依規定請領旅費，係公法上財產請求權，在

行政程序法規定消滅時效內，機關應給付員工旅費；廠商依約履

行且經機關完成驗收，機關對廠商負有給付義務，在民法規定消

滅時效內，機關應給付廠商價金），如預算來源可供容納，會計

單位不宜逕已逾會計年度為由而拒絕支付，惟如有因人為疏失致

延宕結報等情事，得視情況釐清查明相關人員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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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4：各機關水電費、電信費是否應取得電子發票辦理結報？ 

A14：各機關繳納公用事業費款（如水電費、電信費、瓦斯費等）之

相關繳費證明文件及繳費通知單，得作為支出憑證，可免再下載

取得電子發票。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4 點） 

Q15：履約分公司開立發票請款並要求匯入總公司，是否因發票開立

與付款對象並未一致，不得將款項直接支付總公司？ 

A15：依經濟部 57 年 1 月 10 日商 00945 號函，分公司為本公司之分

支機構，其與本公司在法律上係同一人格，權利義務主體僅有一

個。復依營業稅法規定，發票無論由總公司或分公司開立，並不

會衍生逃漏稅之問題。爰倘分公司要求將價款逕付總公司，得據

以辦理付款事宜（必要時得請業務單位敘明相關事由）。 

Q16：採購契約草案等文件未事先送會計單位審核，得否付款？ 

A16：會計人員採購監辦或撥付款項過程中，如發現採購單位未依會

計法及內部審核處理準則規定將招標須知、契約草案等文件事前

送會會計單位，仍應於事後補會辦： 

（一）會計人員應檢視契約內容涉及財務收支部分有無不合理情

事，如未有不合理之處，且預算來源可供容納，則依約辦理

付款，並得建請採購單位嗣後依相關規定會辦會計單位。 

（二）若契約內容有事涉財務收支事項不合理之處，或無相關預算

來源可供支應，應退請採購單位說明或處理，並釐清相關人

員有無行政疏失責任等。 

（三）倘發現有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時，建議會政風單位。 

Q17：報支特別費所檢附之紅白帖等單據僅記明○○○先生，是否須

加註報支人職稱（例如○○○部長）？ 

A17：行政院 98 年 4 月 23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80002467 號函規定，特

別費應以機關首長、副首長名義支用，其單據記載內容，依政府

支出憑證處理要點所訂應記明事項辦理。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

Administrator
螢光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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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並未規範紅白帖等單據應加註報支人職稱，爰尚不宜作過多不

必要之要求。 

Q18：機關接受不同經費來源（如補助、委託等）或與其他機關分攤

經費，是否須檢附完整支出憑證、採購文件等影本，提供補助、

委託或分攤機關辦理經費結報？ 

A18：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第 15 點規定略以，數機關分攤之支

付款項，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者，分攤機關應檢附主辦機關出具

之支出機關分攤表。爰依上開規定，機關得分別以支出機關分攤

表作為經費結報之支出憑證，免另檢附支出憑證、採購文件等影

本。 

 

 


